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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简称“生

物资产准则”）有效地规范了

与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

业、水产业等农业生产相关

的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和

披露。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会计实

务处理难免遇到一些困难，

本文拟从五个方面进行简要

阐述。

一、关于生物资产的分类

生物资产准则第二条、

第三条对生物资产的分类问

题进行了规范，但没有提出

明确的分类标准，所以建议

生物资产准则第二条、第三

条适当加入能体现分类标准

的文字。其实，生物资产的分

类标准很简单：生物资产准

则第二条实质上是按生命的形态划分生物资产的，因此只需

加入“按生命的形态划分”这几个字即可；至于第三条，则是按

持有目的或最终用途划分生物资产的，从作用上说，这是实现

会计核算职能的最佳划分标准。

二、关于自行培育的种子、种畜等转化为新生物资产的确

认和初始计量问题

生物资产准则第二章就生物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进行

了规范，但是未涉及将自行培育的种子、种苗、种畜等生物资

产（更多的已经变成了农产品）自用于新的生物资产的栽培、

营造、繁殖或养殖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我们知道，收获的生

物资产或农产品自用，经过栽培、繁殖或养殖，就变成了生产

性生物资产或消耗性生物资产，当然也有可能变成公益性生

物资产。对于这些资产是按账面价值还是按公允价值进行初

始计量，准则没有明确规定，不利于准则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

策，也不利于同类企业之间会计数据的比较。从配比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和一贯性原则等角度考虑，如果将自行培育的种

子、种苗、种畜等生物资产或农产品自用于新的生物资产的栽

培、营造、繁殖或养殖，这些种子、种苗、种畜等生物资产或农

产品有活跃市场的，应按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计量入账；没有

活跃市场的，则按估计的现金流入量扣除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这样处理更能体现新生物资产的真实成本，也更能体现

生物资产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价值。

三、关于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的名义金额问题

生物资产准则第十三条规定：“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的成

本，应当按照名义金额确定。”生物资产准则应用指南明确规

定名义金额为1元。同时，为了保证报表使用者了解天然起源

生物资产的类别、取得方式和实物数量，生物资产准则第二十

七条规定，企业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这些信息。不能否

认准则制定者对于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的考虑较全面，但是，

以1元的名义金额入账，不能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所以，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有确凿证据表明企业已

经拥有或者控制、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可以可靠取得的，应

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则按天然起源的

生物资产的未来净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考虑到天然起源的

生物资产不是公司日常经营的产物，而是拥有自然资源的结

果，应当视同利得计入资本公积，不能计入当期损益，待收获

与处置这些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时，再计入营业外收支，并结

转原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只有当按照上述两种方式都无法

计量时，才能按1元的名义金额入账，计入当期损益，并进行相

应的披露。

四、关于生物资产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问题

生物资产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有确凿证据表明生物资

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应当对生物资产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这样规定，有利于反映生物资产在资产负债表

日的真实价值，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往往是难以取得

的，因为真正进入了活跃市场的，大多已经转变成了农产品，

不再属于生物资产，最终产品即农产品的产出价值才是确定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的依据。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农业生

产者的市场预期、社会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农产

品的产量是很难预计的。这样，即使生物资产有活跃的市场，

市场价值也是不稳定的，在市场价值不稳定状况下取得的公

允价值，就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特别是生产性生物资产，以

种畜为例，即使是同一类种畜，也很难判断每一生命个体一窝

的产量，而每一窝的质量和产量，才是决定种畜价值的根本。

所以生物资产准则不应提倡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相反，用实

际成本计量更能体现生物资产的实际投入产出情况。

五、关于公益性生物资产兼具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

物资产功能的问题

生物资产准则第三条从生物资产的持有目的或最终用途

的角度，将生物资产划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

和公益性生物资产三大类。但是，很多生物资产往往不能单纯

地被划分为这三类资产中的某一类资产。比如，公益性生物资

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包括防风固

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等。就拿防风固沙林来说，如

果这些防风固沙林是一种果树，每年都能长出很多水果，其显

然也具备了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功能，那么应该将其认定为生

产性生物资产还是公益性生物资产呢？对此，生物资产准则没

有予以明确规定。从生物资产固有的特点并结合谨慎性原则、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看，这些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

的生物资产，在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时，应尽量归类于流动性

较强的项目，因为流动性越强的项目越容易被处置。根据持有

目的或最终用途划分的生物资产，按其流动性由强到弱排序

应该依次是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

资产。所以，上述兼具果树功能的防风固沙林，应按生产性生

物资产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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